


检验项目 变化

人工外检
①检验项目产生变化；

②增加人工检验数据录入项目。

外廓尺寸
①自动测量装置不应具有人工修改测量数据和照片的功能；

②在用机动车安全检验时，外廓尺寸设备支持主挂车同时检测。

整备质量/空车质量 增加在用机动车检验“空车质量”要求，空车质量检验自标准实施之日起第9个月开始实施

转向轮横向侧滑量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增加对双转向轴车辆的检验要求。

制动性能

①取消阻滞率检验要求；

②取消挂车驻车制动检验要求；

③使用空气悬架或总质量为整备质量1.2倍以下的车辆不测试加载轴制动率和加载轴制动不平衡率；

④使用电子驻车控制装置的汽车,不检验驻车制动。

⑤不具备路试驻车坡道的检验机构可采用“移动式驻车制动检验坡台法”“牵引法”。

前照灯检验 取消对前照灯偏移检验要求。

车速表误差 取消检验。

动力性 取消检验。

燃料经济性 取消检验。

悬架性能 取消检验。

喇叭声级 取消检验。

检
测
项
目
重
点
变
化
一
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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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动车（适用于两轴车）安全技术检验单
2、机动车（适用于三轴及以上汽车）安全技术检验单
3、机动车（适用于挂车）安全技术检验单
4、机动车（适用于三轮汽车及摩托车）安全技术检验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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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 说 明

汽

车

载

客

汽

车

大型 车长大于或等于 6000mm 或者乘坐人数大于或等于 20 人的载客汽车

中型 车长小于 6000mm 且乘坐人数为 10~19 人的载客汽车
小型 车长小于 6000mm 且乘坐人数小于或等于 9 人的载客汽车，但不包括微型载客汽车
微型 车长小于或等于3500mm 且内燃机气缸总排量小于或等于1000 mL （对纯电动汽车为驱动电机总峰值功率小于或等于 15kW）

的载客汽车

载

货

汽

车

重型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12000kg  的载货汽车
中型 车长大于或等于 6000mm 的载货汽车，或者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4500kg 且小于 12000kg 的载货汽车；但不包括重型载货汽车和低

速货车
轻型 车长小于 6000mm 且总质量小于 4500kg 的载货汽车，但不包括微型载货汽车和低速汽车（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总称）

微型 车长小于或等于 3500mm 且总质量小于或等于 1800kg 的载货汽车，但不包括低速汽车

三轮(三
轮汽车)

以柴油机为动力，最大设计车速小于或等于 50km/h，总质量小于或等于 2000kg，长小于或等于 4600mm，宽小于或等于
1600mm，高小于或等于 2000mm，具有三个车轮的货车。其中， 采用方向盘转向、由传动轴传递动力、有驾驶室且驾驶人座椅
后有物品放置空间的，总质量小于或等于 3000kg，车长小于或等于 5200mm，宽小于或等于 1800mm，高小于或等于2200mm。
三轮汽车不应具有专项作业的功能。

低速(

低速货
车)

以柴油机为动力，最大设计车速小于 70km/h，总质量小于或等于 4500kg，长小于或等于6000mm，宽小于或等于2000mm，高
小于或等于 2500mm，具有四个车轮的货车。低速货车不应具有专项作业的功能

专项作业车
专项作业车是指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，在设计和制造上用于工程专项（包括卫生医疗）作业的汽车，如汽车起重机、消防车、混
凝土泵车、清障车、高空作业车、扫路车、吸污车、钻机车、仪器车、检测车、监测车、电源车、通信车、电视车、采血车、医疗
车、体检医疗车等， 但不包括装置有专用设备或器具而座位数（包括驾驶人座位）超过 9 个的汽车（消防车除外）。专项作业车
的规格分为重型、中型、轻型、微型，具体按照载货汽车的相关规定确定。

挂

车

重型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12000kg  的挂车
中型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4500kg  且小于 12000kg  的挂车
轻型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750kg 且小于 4500kg  的挂车
微型 总质量小于 750kg 的挂车

GA802-2019机动车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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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7258-2017

机动车类型
制动力总和与整车重量的百分比 轴制动力与轴荷a的百分比

空载 满载 前轴b 后轴b

三轮汽车 —— — ≥60 c

乘用车、其他总质量不大于
3500kg的汽车

≥60 ≥50 ≥60 c ≥20 c

铰接客车、铰接式无轨电车、
汽车列车

≥55 ≥45 —— ——

其他汽车 ≥60d ≥50 ≥60 c ≥50e

挂车 — — — ≥55f

普通摩托车 — — ≥60 ≥55

轻便摩托车 — — ≥60 ≥50

a.用平板制动检验台检验乘用车、其他总质量小于或等于3500kg的汽车时应按左右轮制动力最大时刻所分别对应的
左右轮动态轮荷之和计算。

b.机动车（单车）纵向中心线中心位置以前的轴为前轴，其他轴为后轴；挂车的所有车轴均按后轴计算；用平板制
动试验台测试并装轴制动力时，并装轴可视为一轴。

c.空载和满载状态下测试均应满足此要求。
d.对总质量小于或等于整备质量1.2倍的专项作业车应大于大于50%。
e.满载测试时后轴制动力百分比不做要求；空载用平板制动检验台检验时应大于等于 35%；总质量大于 3500kg的

客车，空载用反力滚筒式制动试验台测试时应大于等于 40%，用平板制动检验台检验时应大于等于 30%。
f.满载测试时应大于或等于4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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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驱A车

一轴制动

二轴制动

一轴轴荷

二轴轴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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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驱B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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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驱A车

一轴制动

二轴制动

一轴轴荷
二轴轴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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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单识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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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性质
车辆类型
出厂日期
驱动形式

驱动制动是否
使用电子控制

装置
前照灯制

转向轴悬架形
式

检

验

项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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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类型为“非营运小型、微型载客
汽车”的，“口”对应的检验项目适
用于面包车、7座及7座以上车辆，以
及使用年限超过10年的车辆。增加检
测底盘部件检查C1、底盘动态检测DC、
驻车制动B0(对于非电子手刹车辆)

非营运指行驶证上签注的使用性质为
“非营运”

小型汽车：车长小于6000mm且乘坐人
数小于或等于9人的载客汽车，但不
包括微型载客汽车。
微型汽车：车长小于或等于3500mm且
内燃机气缸总排量小于或等于1000 
mL （对纯电动汽车为驱动电 机总峰
值功率小于或等于15kW）的载客汽车



22



23



24



25

挂车加载轴的确定

总质量大于3500千克的
挂车 空气悬架轴的车辆

不检测加载制动
大于750千克小于等于3500千克的并装两轴及并装
三轴挂车无需对部分轴进行加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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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三轴及三轴以上的货车单车测试时，除第一轴和最后一轴外，其余各轴需要加载检验；

（2）三轴及三轴以上的货车作为牵引车组成汽车列车测试时，除第一轴外，牵引车的其余各轴均需要加载检验；

需要开展加载制动性能检验的车型和车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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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采用空气悬架的车辆、总质量小于或等于3500kg挂车、总质量为整备质量1.2倍以下的车辆不测试加载轴

制动率和加载轴制动不平衡率。

（3）总质量大于3500kg的并装双轴或并装三轴挂车，除最后一轴外，其余各轴均需要加载检验。

需要开展加载制动性能检验的车型和车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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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制动力

差值点（计算）动态轴荷

静态轴荷

二轴车平板制动台制动力的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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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0436 400 77.0387406459472
4.870.74034117124274295

628

85.1

11721405
1405

605 178170

（472+459）/[（628+605）*0.98]X100%=77.04

一轴行车制动率=（左轮最大行车制动力+ 右轮最大行车制动力）/（一轴动态轴荷）/0.98*100%  合格范
围：≥60%

一轴轴制动率的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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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轴车数据的采集

静态轴荷加载轴荷

空载轴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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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轴车一轴制动率的计算

轴制动率为测得的该轴左、右车轮最
大制动力之和与该空载轴荷之百分比；

（1278+1336）/[(3622)*0.98]X100%=73.64

2020年1月1日起出厂的总质量大于
或等于12000kg的危险货物运输货

车的后轴，所有危险货物运输半挂
车，以及三轴栏板式、仓栅式半挂
车应装备空气悬架



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



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





外廓尺寸为6775mm x 2550mm x 3560mm
6777mm x 2661mm x 3550m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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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点：
1、挂车备注栏应打印牵引车号牌号码；
2、外廓尺寸经过人工复测的，需要打印自动测量装置的检测结果；
3、采用空气悬架轴的打印空气悬架轴轴位信息；
4、备注栏还应打印检测时的环境温湿度。



区别于三轴挂车：对于三轴及三轴以上的多轴货车，按
照D.3方法加载后，加载轴的轴制动率应大于或等于50%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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